
证券代码：

002502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编号：

2012-047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股票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青控股

"

）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

万股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详见

2012

年

9

月

8

日巨潮资讯网上

的公告）。

2012

年

10

月

26

日本公司收到华青控股的函告， 华青控股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本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4.20%

）已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华青控股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4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49%

，无

尚在质押的股票。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７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１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第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相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２

］

ＣＰ７０

号）（以下简称“《通知书》”），同意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通知书》中明确，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

为

４

亿元，注册额度自交易商协会发出《通知书》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首期发行应

在注册后

２

个月内完成，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发行总额为

２

亿元人

民币，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全额到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发行总额为

２

亿元

人民币，上述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全额到账，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２

雏鹰

ＣＰ００２

短期融资券代码

０４１２５９０５９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３６５

天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２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２

亿元

票面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６．５０％

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公司短期融资券发行的详情请见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

2012-063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新疆证监局《关于对辖区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及

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自查并专项披露的通知》（新上市函

2012

【

54

】号）文件精神，就公司股东、关联

方及上市公司的承诺事项履行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

、

2009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光正投资有限公司（原名为新疆光正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

本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目前没有且将来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竞争的

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

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

经核查，截止

2012

年

10

月

25

日，公司控股股东光正投资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2

、

200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永麟先生承诺：

"

作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人目前未从事与

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 将来也不从事与

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生产经营的产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品的生产经营。

"

经核查，截止

2012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永麟先生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上市前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

、公司控股股东

--

光正投资有限公司（原名为新疆光正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在本次发行前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经核查，截止

2012

年

10

月

25

日，公司控股股东光正投资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2

、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周永麟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控制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经核查，截止

2012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永麟先生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

、周永麟之妹

--

周永燕女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公

司发行上市前其间接持有的股权，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经核查，截止

2012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周永麟之妹

--

周永燕严女士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4

、公司股东

--

新疆德广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德广投资

"

）及担任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德广投资股东

--

李俊英女士、李世麟先生、马文伟先生、姜勇先生、唐可馨女士和刘丽萍女士均承诺：在本

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俊英女士、李世麟先生、马文伟先生、姜勇先生、唐可馨女士和刘丽萍女士在

公司任职期间，德广投资每年转让的本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

年内，德广投资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德广投资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的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经核查，截止

2012

年

10

月

25

日，德广投资及担任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德广投资股东均严格履行

了上述承诺。

5

、公司股东

--

新疆新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原名为新疆新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新

美投资

"

）及其控股股东陈秀敏女士与配偶成屹先生（本公司历任董事）共同承诺：在本次发行前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自公司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成屹

在公司任职期间新美投资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成屹离职后半

年内，新美投资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成屹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新美投资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的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上市后追加承诺如下：

(1)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永麟先生承诺：作为新美投资的股东持有公司股权

20%

。 现就新美投资持有的公

司

774.42

万股股份上市交易有关事宜，作出以下承诺：

作为新美投资的股东，自觉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程序，决定

和处置新美投资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按照本人发行前所作出的承诺

"

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永麟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控制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接受并同意

本次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新美投资限售股到期后继续锁定本人所持有新疆新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

股权所对应的公司股份数，即此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期为三十六个月。

对于目前限售股解禁部分即新美投资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中

80%

的部分，周永麟先生承诺，该部分股份

所对应的全部权益归属股东陈秀敏女士所有，本人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享有该权益。

（

2

）新美投资股东陈秀敏承诺：作为新美投资的控股股东持有新美投资股权

80%

。 现就新美投资持有

的公司

774.42

万股股份上市交易有关事宜，作出以下承诺：

作为新美投资的股东，自觉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程序，决定和处

置新美投资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接受并同意本次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新美投资限售股到期后继续锁定新美投资

20%

股权所对应的公司

股份数。

对于目前限售股解禁部分即新美投资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中

80%

的部分，陈秀敏女士承诺，该部分股份

所对应的全部益归属本人所有， 本人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将该权益全部或部分让渡给另一股东周永

麟先生享有。

经核查， 截止

2012

年

10

月

25

日， 新美投资及其控股股东陈秀敏女士与配偶成屹先生 （本公司历任董

事）、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永麟先生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6

、公司股东

--

金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唯一股东金井翔子、其兄长钟方盛（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共同承

诺：在本次发行前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本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钟方盛在公司任职期间，金井集团有限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钟方盛离职后半年内，金井集团有限公司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钟方盛申

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金井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经核查，截止

2012

年

10

月

25

日，金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唯一股东金井翔子、其兄长钟方盛（本公司历任

监事会主席）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7

、公司股东

--

新疆筑方圆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筑方圆公司

"

）、该公司全体股东、该

公司第一大股东刘静芳之配偶徐兵（本公司董事）均承诺：在本次发行前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上市

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徐兵在公司任职期间，筑方圆

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徐兵离职后半年内，筑方圆公司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徐兵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筑方圆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的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上市后补充承诺如下：筑方圆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将其所持公司股份过户至筑方圆公司

33

名自然人

股东（刘静芳、周江、党霞、金绯、张洪洲、闫新民、杨钟、汪兰花、李为、郭亮、沈晖、曾宏全、蔡卫、张彬、杨军、

葛青、马明、王绍瑞、张振东、吴晶、张锋、钮祥军、弥泽、侯荣军、李疆、胡峻、屈哲、何金畅、丁新亚、刘雪松、

王新、梁卫政、施亚新）名下；根据

2010

年

11

月

9

日筑方圆公司

33

名自然人股东、筑方圆公司以及徐兵、刘静

芳夫妻出具的《承诺函》；筑方圆公司

33

名自然人股东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共同承诺继续履行上述承诺，具体

内容如下：刘静芳等

33

名自然人股东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徐兵任职于公司期间，

33

名自然人股东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各

自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额的百分之二十五。 徐兵离职后半年内，

33

名自然人股东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徐兵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月内，

33

名自然人股东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各

自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经核查，截止

2012

年

10

月

25

日，筑方圆公司、该公司全体股东、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刘静芳之配偶徐兵

（本公司董事）已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8

、公司其他股东

--

中新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航嘉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绿保能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和新疆七星顺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原名为新疆顺德投资有限公司

)

共同承诺：在本次发行前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经核查，截止

2012

年

10

月

25

日，中新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航嘉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绿保能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和新疆七星顺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上市后公司关于现金分红的补充承诺：

公司承诺：在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年度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金额不低

于相应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且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最近三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经核查，截止

2012

年

10

月

25

日，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0408

证券简称：

ST

金谷源 公告编号：

2012-27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北证监局对公司

2011

年年报相关问题责令改正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于

2012

年

6

月

11

日至

15

日对我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并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向我公司印发了《关于对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

出了我公司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财务处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我公司予以改正。

我公司在收到河北监管局印发的《决定》后，立即召开了管理层会议，传达了河北监管局对我公司的要

求，并逐条落实改正措施，现对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做出如下说明：

一、关于公司治理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公司资金管理没有按照财务制度执行。如公司借用昆山神通电子广场有限公司账户进行核

算；公司向联营公司江苏金国园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往来款；公司与个人进行大额银行资金往来。

改正措施：

1.

公司已在

2012

年上半年完善了公司内部的财务制度。

2．

公司在下半年对财务部进行全方位的查漏补缺，充分发挥内控的作用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严格按照公

司的财务制度执行日常的财务工作。 并且在今后治理中，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召开董事会，对董事会会议内容进行详实记录。

存在的问题：

1．2011

年

4

月

28

日审议一季报的董事会会议记录，独立董事没有签字。

2.

公司章程中未包括

"

大股东占用资金即冻结股份机制

"

，仅董事会通过了相关制度。

3.

子公司景源大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两

辆轿车的行驶证是联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

改正措施：

1.

公司已将遗漏的独立董事签字补充完整，在以后的工作中，公司将加强对董事会办公室员

工的培训与绩效考核，防止再次出现召开董事会会议遗漏签字的情形。

2.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此次

章程修改将

"

大股东占用资金即冻结股份机制

"

写入了章程。

3.

公司已办理轿车行驶证变更。 公司已向行政部门员工下达指令，在以后的工作中，务必及时办理相关

证照的权属变更、年检等手续。

存在的问题：

1.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需进一步规范：审计委员会成员知悉年报数据时间与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表记录不一致；未要求外部单位提供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2.

未在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中明

确关联方经营性资金往来的结算期限。

3.

公司年报存在较多明显错误，还存在借用其他公司账户核算情况，

内控存在较严重问题，与公司年报关于内部控制的描述不符。

改正措施：

1.

公司已加强对董事会办公室员工的培训与绩效考核，严格按照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管理制度》执行，谨防制度流于形式；其次在以后的年报编制过程中，公司在做好本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工作的同时还要要求外部单位提供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防止内幕信息泄露。

2.

公司已进一步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在该制度中明确了关联方经营性资金往来的结算期限。

3.

公司已于今年上半年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内控制度体系，并在下半年继续完善内控建设，根据已

建立的内控制度体系查漏补缺。相信经过今年公司全体员工对内控建设及完善的努力，在今年年报编制的过

程中不会再出现

2011

年年报编制过程中的种种错误，财务风险也会大大降低。

整改责任人：董事长路联先生

二、关于信息披露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上海秉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公司销售铁精粉

2650

万元，代替吴印红支付购买思源棉业公

司股权款

182

万元，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印鉴是公司董事徐辉文的（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徐义军，法定代表人印

鉴未更改）。 江苏凯威化工有限公司向公司销售乙二醇

3266

万元、精对苯二甲酸

4751

万元、铁精粉

5164

万元，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伍宏林曾任公司副总裁，

2010

年

10

月辞职。 公司向联达南方集团有限公司销售货物

13755

万元，该公司的控股股东

2011

年

3

月变更为深圳汇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汇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王永梅曾任公司子公司景源大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职工监事，

2011

年

6

月景源大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免去王永梅的职工监事职务。 公司对上述交易均未作为关联交易审议和披露。

改正措施：上海秉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印鉴未更改系该公司管理上的重大失误，与本公司

无任何关系。 本公司已向上海秉天和徐辉文先生提出存在该问题，要求他们尽快变更法定代表人印鉴。

公司针对该问题，已要求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认真学习有关证券法规和知识，一方面责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认真细致地掌握公司内部情况，并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程序。 防

止再次出现因未完全掌握公司内部情况以及未精确掌握相关法律法规而在信息披露工作方面出现重大疏

漏。 另一方面公司将在以后的工作中注重对外部相关企业的了解，一旦发现关联交易的存在，将严格履行关

联交易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存在的问题：

1.2007

年公司将持有的邯郸华玉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现名称为

"

邯郸景源工贸有限公司

"

）

44%

股权转让给新乡中油销售有限公司，邯郸景源工贸有限公司股权因司法冻结至今未过户。 未在年报中披

露上述情况。

2.

控股股东路源世纪代还借款

1500

万元，未作为关联交易披露。

3.

董事会报告

--

公司资产构成

及费用变化情况，披露不完整。

改正措施：公司在

2012

年半年报中补充披露了证监局指出的应当写入年报的事项，已责成董事会办公室

认真仔细学习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一一对

照制度检查公司

2011

年度报告中的不足和可以加以完善的地方，引以为鉴，争取提升今年公司的年报质量。

邯郸市景源工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虽因司法冻结至今未过户，但公司出售其股权的款项已经收到，不会

给公司造成损失，不会影响到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待股权冻结解除，届时再予以过户。

公司已责令法务部应当及时向董事会办公室汇报相关诉讼进展，从而保证相关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张春生先生

三、关于财务处理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

1．

公司

2010

年将子公司玉源瓷业有限公司和南京思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出售给昆山福基

数码港有限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4297.78

万元，但是上述子公司的股权因被冻结而未能过户。

2.

公司在取得货

权的当天将货权转让给购货方，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对货物进行化验或验收；铁精粉入库单日期早于货权转让

书的签署日期。

3.

出租固定资产

2010

年应交纳的营业税

15

万元、城建税

1.05

万元、教育费附加

0.6

万元，计入

2011

年度。

4.2011

年支付中磊会计师事务所以前年度审计费

120

万元，发票是

2010

年

10

月开具的。

改正措施：

1.

公司已于

2012

年上半年梳理了业务流程，针对业务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汇编并针对采购业务及

销售业务中的验收及货权转让环节完善了相关制度并责令财务人员及业务人员认真学习公司的相关制度，

控制风险，若因不按照公司制度履行手续而擅自行动造成公司损失的，公司将追究个人责任。

2.

已责令财务人员认真学习掌握《会计准则》、《财务会计制度》等规定，要求其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

已向人力资源部门强调在以后的工作中要认真执行绩效考核制度，从而尽量减轻低级错误屡屡发生的情况。

3.

在今后的工作中，公司会加强内部审计工作，明确责任到个人，严格执行奖惩制度。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侯宪河先生

自收到证监局对我公司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财务处理方面的《决定》，公司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了全面

整改，在以后的工作中，公司将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并严格遵照执行，奖罚分明，以防止同样问题的再次出

现，切实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银利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９９６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苏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志宝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胡志宝

离任原因 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基金经理，同时转任长

信金利趋势股票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注：上述离任日期指本公司做出基金经理正式变更决定的日期。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票简称：新五丰 股票代码：

600975

编号：临

2012-25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周五）上午

9

：

00

在长沙市五一

西路

2

号第一大道

19

楼公司大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名，代表股数

87,980,606

股，占公司

总股数（

234,360,126

股）的

37.54%

。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 此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邱卫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此次会议经书面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议案在表决时

,

对董事、独立董事分别实行累积投票制。

（

1

）选举邱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87,980,6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的表决股份的

100%

；

（

2

）选举朱志方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87,980,6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的表决股份的

100%

；

（

3

）选举胡九洲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87,980,6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的表决股份的

100%

；

（

4

）选举何军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87,980,6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的表决股份的

100%

；

（

5

）选举马洪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87,980,6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的表决股份的

100%

；

（

6

）选举曾德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87,980,6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的表决股份的

100%

；

（

7

）选举李树丞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87,980,6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的表决股份的

100%

；

（

8

）选举陈斌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87,980,6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的表决股份的

100%

；

（

9

）选举潘彬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87,980,6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的表决股份的

100%

。

2

、 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议案在表决时实行累积投票制。

（

1

）选举曾永长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87,980,6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的表决股份的

100%

；

（

2

）选举郑观民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87,980,6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的表决股份的

100%

；

（

3

）选举陈慧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87,980,6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的表决股份的

100%

；

（

4

）选举皇佳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87,980,60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的表决股份的

100%

；

曾永长、郑观民、陈慧、皇佳与职工代表监事周森林、李宇东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三、律师见证情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此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3

、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

股票简称：新五丰 股票代码：

600975

编号：临

2012-26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11

：

00

在长沙市五一西路

2

号

第一大道

19

楼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

表决董事

9

人。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法规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讨论举手表决，本次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选举邱卫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

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2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选的议案

（

1

）选举邱卫、朱志方、何军、曾德明、陈斌出任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邱卫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

2

）选举潘彬、李树丞、马洪出任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潘彬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

3

）选举李树丞、陈斌、潘彬、朱志方、何军出任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李树丞任主任委员（召

集人）

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

4

）选举李树丞、陈斌、胡九洲出任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李树丞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3

、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聘任何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同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

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4

、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

1

）聘任朱永胜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同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

2

）聘任厉奕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同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

3

）聘任李剑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同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

4

）聘任易莉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同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5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了保证公司财务管理的有序进行，聘任张源先生任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

后）。 任期同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6

、关于聘请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更好地办理公司的股权管理与信息披露事务，做好公司股东服务工作，公

司聘任罗雁飞女士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同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赞同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三、四、五、六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聘任何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朱永胜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厉奕锋先生、李剑锋先生、易莉女士

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源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罗雁飞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时，经审阅上述人员的履历，我们认为上述人员具备与其行使

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因此我们表示同意。

7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更好地办理公司的股权管理与信息披露事务，做好公司股东服务工作，公司聘

任解李貌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同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

附件：

简历

邱卫，男，

1960

年

9

月生，

EMBA

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董事长、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曾任湖南省标准局一室副主任、湖南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进出口处副处长、湖南

省外贸基地公司副总经理、湖南省工业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深圳市凯利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湖南省工

业品进出口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

何军，男，

1968

年

6

月生，文学学士学位，

EMBA

在读。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公司党总支书记、湖南省粮

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 曾任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文秘、糖酒杂品

部业务员、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经理助理兼总办主任、湖南省原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

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朱永胜，男，

1969

年

5

月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湖南广联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湘潭健丰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曾历任株洲南方雅马哈摩托车有限公司人事劳资课副课长、课长，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持续改进

研究室项目管理研究员、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优鲜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湖南

润丰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深圳晨丰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等职。

厉奕锋，男，

1970

年

12

月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曾历任上海亚洲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职员、

研究发展部经理，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上海鸿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湖南三

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等职。

李剑锋，男，

1972

年

2

月生，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运营管理部经理、工程部经理。 曾历任湖南

外贸湘丰实业公司猪场场长、部门副经理、经理、总办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湖南优鲜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生产管理副总监兼运营管理部经理等职。

易莉，女，

1977

年

1

月生，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生产管理总监兼养殖发展部经理。 曾历任华文科技公司会

计、会计科副科长，湖南五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永安分公司财务部会计、博罗分公司会计部主

任，公司财务部主任、助理经理、审计部副经理、经理、养殖发展项目部经理、养殖发展部经理、养殖发展总监

兼养殖发展部经理等职。

张源，男，

1972

年

1

月生，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现任公司财务总监。曾任深圳尊荣集团财务主管，长沙华

盛集团财务经理、副总会计师，湖南长信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湖南红太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公司财务副总监等职。

罗雁飞，女，

1977

年

5

月生，法学学士学位，

MBA

在读硕士研究生。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负

责人、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曾任湖南华光外贸实业公司业务部业务员、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物业部管理员、资产经营部上市筹备员、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IPO

上市筹备主管、证

券事务主任、证券事务代表、湖南优鲜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2003

年

9

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第

二十三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获得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书。

解李貌，男，

1979

年

9

月生，本科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读。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助理经理。

曾就职于原长沙力元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办、董事会办公室，

2006

年

12

月加入新五丰，先后在证券投资

部、董事会办公室工作。

2009

年

12

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第三十六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获得董事

会秘书培训合格证书。

股票简称：新五丰 股票代码：

600975

编号：

2012-27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11

：

30

在长沙市五一西路

2

号第

一大道

19

楼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监事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共有监事

6

名，实际参加

表决监事

6

名。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统计各位监事书面表决票，本次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选举周森林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以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

附件：

简历

周森林，男，

1972

年

12

月生，农业推广硕士学位。 现任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畜牧生态园经理。 曾任

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畜禽部业务员、助理经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博罗分公司副经

理、永安分公司经理、耒阳畜牧园项目部经理、湘潭分公司经理等职。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００１

股票简称：奥康国际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２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３

：

３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千石奥康工业园公司视频会议室

（三）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振滔先生

（六）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６

名， 代表本公司股份

３０３

，

９８４

，

９０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４００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的

７５．８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名，出席

８

名；公司在任监事

３

名，出席

３

名；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

会议；公司高管及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浙江奥康鞋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表：

序号 议案 赞成票数

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

决权股份

比例

反对票

数

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

决权股份

比例

弃权票

数

占出席会

议具有表

决权股份

比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对营销网络募投项目变更

实施主体、地点、方式及延长实施

期限的议案》

３０３

，

９８４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关于提议修改公司章程部分内

容的议案》

３０３

，

９８４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关于变更审计机构的议案》

３０３

，

９８４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注：本次会议没有补充提案和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的提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明远、王良华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关于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600681

证券简称

:ST

万鸿 公告编号

:2012-032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下属子控股子公司武汉万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通知 ，经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硚口分

局核准， 武汉万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20104000144338

）。 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武汉万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硚口区民意四路

55

号（武汉装饰城中区

68

号

4

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匡健军

注册资本：壹拾万元整

实收资本：壹拾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仓储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26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０

、

２０００３０

股票简称：

*ＳＴ

盛润

Ａ

、

*ＳＴ

盛润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由于本公司工作人员疏忽，对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及全文中的“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

股东持股情况表”的部分股东持股数量错填、漏填，现更正如下：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１

，

５８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

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

，

６８５

，

１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

，

６８５

，

１３１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９

，

２３７

，

９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２３７

，

９５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２３７

，

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２３７

，

０４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５

，

９１８

，

４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９１８

，

４６９

魏建正

５

，

４４３

，

６３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５

，

４４３

，

６３２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１７２

，

６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１７２

，

６３９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４

，

３７０

，

９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３７０

，

９１０

北京工艺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０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１０

，

０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行

１

，

８８０

，

９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８０

，

９７３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１

，

５５６

，

５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５６

，

５６９

股东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12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六


